附件3

纸质商业汇票登记查询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纸质商业汇票登记查询业务，促进纸质商业汇票流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393号)及有关法律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办理纸质商业汇票登记查询业务，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银行业金融机构、财务公司(以下统称金融机构)是纸质商业汇票登记及查询的主体。

　　第四条　登记主体负责按规定的登记方式和登记时点将纸质商业汇票相关信息登记至电子商业汇票系统。
　　登记主体应在办理纸质商业汇票有关业务后的当日至迟次日(遇法定休假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进行登记。

　　第五条　登记主体办理纸质商业汇票承兑、未用退回、贴现、转贴现、再贴现、质押、质押解除、委托收款、付款、拒付、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止付解除业务，应按规定进行登记。

　　第六条　纸质商业汇票的登记主体及登记内容为：
　　(一)承兑业务的承兑人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出票人名称、收款人名称、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承兑日期、到期日、金额、交易合同编号。
　　(二)未用退回业务的承兑人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未用退回日期。
　　(三)贴现业务的贴入人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贴现日期、贴出人名称、贴入人名称、贴入人行号、交易合同编号、发票号码。
　　(四)转贴现业务的贴入人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转贴现日期、贴出人名称、贴入人名称、贴入人行号。
　　(五)再贴现业务的贴出人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再贴现日期、贴出人名称、贴出人行号、贴入人名称。
　　(六)质押业务的质权人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出质日期、出质人名称、质权人名称、质权人行号或质权人开户行行号。
　　(七)质押解除业务的质权人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质押解除日期、原出质人名称、原质权人名称、原质权人行号或原质权人开户行行号。
　　(八)委托收款业务的持票人开户行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委托收款日期、最后一手持票人名称、委托收款银行名称、委托收款银行行号、背书次数。
　　(九)票据付款后，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付款日期、最后一手持票人名称。
　　(十)票据拒付后，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拒付理由、拒付日期、最后一手持票人名称。
　　(十一)受理票据挂失止付或公示催告业务的承兑人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申请止付日期、止付类型、申请止付人名称、受理止付人名称。
　　(十二)受理票据止付解除业务的承兑人应登记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承兑人名称、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止付解除日期、止付解除类型、申请止付解除人名称、止付解除人名称。
　　在承兑和贴现业务的登记中，若无交易合同编号，则登记交易合同名称。

　　第七条　登记主体登记票据信息有误，应在知悉登记有误的当日予以更正。
　　(一)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登记错误，登记主体发现登记有误后，应及时将原错误的登记信息重新登记，并在备注中注明“该登记及与该笔完全相同的登记有误，应作废”，同时登记一笔正确的票据信息。
　　(二)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登记正确，其他信息登记错误，登记主体发现登记有误后，应及时登记正确的票据信息，并在备注中注明“原登记信息有误，以此为准”。

　　第八条　查询主体办理纸质商业汇票的贴现、转贴现、质押等业务时，可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查询票据的相关信息。

　　第九条　查询主体查询时，需提供被查询票据的以下六项信息：票据种类、票据号码、承兑行或承兑人开户行行号、出票日期、到期日、金额。

　　第十条　查询主体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查询票据信息时，电子商业汇票系统返回以下信息：
　　(一)该票据的所有登记信息；
　　(二)该票据的历史查询记录。
　　历史查询记录包括历次查询的查询行行号和查询时间。

　　第十一条　登记主体登记时应认真核实相关信息，保证登记信息与票据信息一致。
　　登记主体应对登记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负责。登记有误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非登记主体在办理纸质商业汇票承兑、质押、质押解除、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止付解除、未用退回业务后，可委托其开户金融机构进行上述业务信息的登记。
　　非登记主体进行委托登记时，应向其开户金融机构提供真实的纸质商业汇票。
　　开户金融机构应当审核票据或相关证明材料后予以受理并进行相应登记。

　　第十三条　非查询主体在办理票据的质押、背书等业务时，可委托查询主体查询票据的相关信息。委托查询时，应提供真实有效的纸质商业汇票，并根据查询主体的要求填写相应凭证。
　　查询主体查询票据信息后，应将查询结果加盖业务用章，并交付委托查询人。

　　第十四条　票据登记查询主体进行登记查询票据信息时，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未认真核实相关信息，致使登记信息与票据信息不符；
　　(二)登记信息有误未及时更正；
　　(三)频繁更正登记信息；
　　(四)未持有纸质商业汇票进行查询；
　　(五)恶意套取他人票据信息；
　　(六)其他违反相关法律制度的登记查询行为。
　　存在以上行为的，中国人民银行将停止相关金融机构的查询权限，并予以通报。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上线后施行。
